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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日間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。 

第二條 研究生於第一學期入學時，由本系指派課程輔導教師，提供修課選讀規劃，與

未來研究方向諮詢及補修大學相關學分之認定。 

第三條 在校研究生若符合學位計畫考試申請資格時，得在第二學年結束前獲指導教授

同意擔任畢業製作指導教授，並簽署研究生指導教授申請表及指導教授個人資

料表，送至本系申請，經系主任核可。 

第四條 指導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        一、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之研究員。 

        二、副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之副研究員。 

三、助理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之助研究員且有博士學位者。 

第五條 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優先，本校相關學系或本系兼課教師為次。 

第六條 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以本系之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；必要時得經系主任同意，聘

請本校其他系所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。 

第七條 若原指導教授因故不能指導，或研究生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，須經原指導教

授、新聘指導教授及系主任之同意，在學期間更換以一次為限，且更換時間以

距離學位考試時間一學期以上為原則。 

第八條 研究生需與指導教授共同擬定指導時間及方式，研究生學習方式與過程若不符

合指導教授之要求，指導教授得向本系提出放棄指導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